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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元 16  政黨與利益團體                 年   班    號姓名           

一、政黨的意義 

政黨是指一群具有共同【             】、【         】或立場的人，所結合而成的政治

團體，經由【           】取得政治權力及政府職位（執政黨），監督政府決策（在野黨），以

便實現其政治理想。 
 

二、政黨相關的法律規範 

1.【          】－結社自由權。  

2.【          】－政治性團體 
 

三、政黨的功能 

1.反映民意、【           】。  

2.提名【       】。  

3.組織政府：在選舉中勝利的政黨，稱為【         】。  

4.監督政府：在選舉中落敗的政黨，稱為【         】。 
 

四、政黨政治的型態 
 

型態 特徵 優缺點 代表國家 

【            】 只允許一黨存在 

優點：便於統一和領導 

缺點：易造成權力的獨占

和腐化 

1.納粹德國 

2.共產國家 

【            】 
一 個 政 黨 長 期 掌

權，其他合法政黨

優點：權力較集中，易推

動建設、發展經濟，帶來

繁榮 

缺點：政治上缺乏監督力

量，易有腐化傾向 

中國國民黨－中國 

自由民主黨－日本 

人民行動黨－新加坡 

【            】 
一 國 兩 黨 皆 有 機

會取得政權 

優點：維持「一黨在朝，

一黨在野」的型態 

缺點：缺乏多元代表性 ，

弱勢團體權益易被忽視 

1.美國－ 

民主黨和共和黨 

2.英國－ 

保守黨和工黨 

【           】 
透過政黨合作 

組織聯合政府 

優點：發揮民主多元精

神，弱勢團體較有參政

機會 

缺點：合組【         】

易造成政局不安定 

1.法國 

2.義大利 

3.荷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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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政黨政治的運作原則 
 

運作原則 意 義 

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政黨間競爭雖然以【          】為最大目標，但必須以國

家、社會及人民的利益為最優先的考慮。 

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政黨必須遵守法律，從事公開、公平的競爭 

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
在大選中獲得多數選票為執政黨；得票較少的成為在野黨，

可在國會中透過法案、預算的【      】及施政【       】

等方式來監督政府。 

※美國以總統大選的得票數多少來決定誰是執政黨。 

※英國則以為國會選舉的當選議員席次多少來決定執政權。

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政黨間相互尊重包容；政黨間化解衝突，唯有透過理性協商

與溝通方式，才能達成共識 
    

六、中華民國政黨政治的運作 
 

項 目 政 黨 政 治 運 作 

【                  】
台灣於民國【       】年蔣經國總統實施解嚴後，開放黨禁，政黨

蓬勃發展。（七十六年台澎地區解嚴，八十一年金馬地區解嚴） 

政黨的登記 
各政黨必須依【              】的規定，向行政院【         】

登記，目前臺灣約有一百多個政黨 

目前臺灣較具規模的政黨

中國國民黨（民國八年改組而成）→民主進步黨（民國七十五年成

立）→新黨（民國八十二年成立）→親民黨（民國八十九年成立）

→台灣團結聯盟（民國九十年成立） 

【               】 
民國【      】年【民主進步黨】贏得第十屆總統大選，首次取得

中央政權而成為執政黨，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 

 

 

七、利益團體的意義 
 

項目 說 明 

意義 利益團體是指一群具有共同【        】或【         】的人所組成的團體

目的 
藉由遊說、助選、公共集會、媒體宣傳、示威遊行（屬於人民的集會自由權）

等方式，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行，以實現理念或保障其利益為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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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利益團體的型態 
 

型 態 範 例 

基於某種【           】而結合 例如工會、商會、教師會、同業公會等 

基於對某種【           】有相同

意見而結合 

※（菸害問題）－－【  董氏基金會  】 

※（消費者權益問題）－－【 消費者保護基金會 】

※（環保問題）－－【  環境保護協會  】。 

（注意：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為官方團體，隸屬行政

院） 

 

九、利益團體影響政府決策方式 
 

方 法 說 明 

【                】 常以集會或遊行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施壓 

【                】

1.諮詢：利益團體的代表能正式進入政府的決策系統，提供決策

意見 

2.協商：各方利益代表在諮詢過程中，彼此協調商議尋求共識，

以形成政策的手段 

【                】

1.遊說：對政府相關部門成員進行政策說服的工作，依部門不同，

可分為行政、立法遊說兩種 

2.宣傳：利益團體藉與媒體合作或支持理念相同的候選人來發揮

對政策的影響力 

【               】 

1.干預：將利益的表達以更直接的行動來進行，主要方式為司法

訴訟，以訴訟方式來要求司法單位做裁決 

2.抗議：以遊行、示威、暴動等活動來進行利益的表達 

 
 


